
1 

 

桃園市第五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名單 

編號 擔任職務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性別 備註 

1 主任委員 桃園市政府 市長 張善政 男  

2 副主任委員 教育局 局長 劉仲成 男  

3 委員 社會局 局長 陳寶民 男 
本府所屬 

機關代表 

4 委員 衛生局 局長 劉宜亷 男 
本府所屬 

機關代表 

5 委員 警察局 局長 吳坤旭 男 
本府所屬 

機關代表 

6 委員 原住民族行政局 局長 陳姿伶 女 
本府所屬 

機關代表 

7 委員 
家庭暴力暨性侵害

防治中心 
主任 林燕婷 女 

本府所屬 

機關代表 

8 委員 教育局 副局長 高玉姿 女 
本府所屬 

機關代表 

9 委員 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 彭韶竹 女 
本府所屬 

機關代表 

10 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 社工師 黃麗君 女 外聘委員 

11 委員 
銘鼎法律 

聯合事務所 
律師 謝淑芬 女 外聘委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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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 心理師 謝秀貞 女 外聘委員 

13 委員 新晴心理諮商所 心理師 柯淑敏 女 外聘委員 

14 委員 
勵馨基金會 

桃園分事務所 
主任 賴文珍 女 外聘委員 

15 委員 
兒童福利聯盟 

文教基金會 

政策中 

心主任 
李宏文 男 外聘委員 

16 委員 大溪高中 校長 王冠銘 男 學校代表 

17 委員 中原國小 校長 黃木姻 女 學校代表 

18 委員 大溪國中 校長 陳雅玲 女 學校代表 

執行秘書 
教育局 

學輔校安室 
主任 鄭淑玲 女 業務科 

幹事 

教育局 

學輔校安室 
科員 饒育嘉 女 業務科 

教育局 

學輔校安室 

商借 

教師 
楊喻晴 女 業務科 

 
註：1.女：男＝11：7 

    2.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8 條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，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三人，採任

期制，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首長為主任委員，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；性別平等教育相關

領域之專家學者、民間團體代表及實務工作者之委員合計，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。 


